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恪守“两个建设好”

确定的制度安排

当前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提升为国家战略。由于

湾区内广东省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

制度，如何处理“一国”前提下的“两制”关系，就成为

湾区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这是世界三大湾区所没有的

问题，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内地建设经济特区、新区、综

合试验区、自由贸易区等都未碰到的问题，也是湾区建设

各种关系或矛盾中，最为复杂最为敏感，也是最难处理的

问题。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，谈及

“前进道路上，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增强‘四个自信’，牢牢

编者按：2018年12月18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召开大会，隆重

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会议结

束当天，清华大学收到中央有关部门约稿，邀请清华大学教师对会

议精神及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提出建议。下文是清华大学港澳

研究中心副主任曹二宝教授向清华大学智库中心提交的建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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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”时的一段论述，为正确处理和

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。他说：“改什么、怎么改必须

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，该改的、

能改的我们坚决改，不该改的、不能改的坚决不改。”落

实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必须恪守“两个建设好”确定的

港澳与国家主体的制度安排。

“两个建设好”是习总书记2018年7月1日在庆祝香

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暨香港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讲话

时提出的。他说：“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

建设好，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。我们要

有这个信心！”这就确定了内地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

制度，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恪守国

家主体与港澳之间的这一制度安排，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

本原则。

一、广东省和港澳分别实行“两制”，属于习总书

记讲的“不该改、不能改的坚决不改”范畴。

首先，两地必须坚定不移的实行各自的制度。邓小

平同志强调：国家主体若不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

就会出现“国际性难民问题”，香港将首当其冲。还指出，

上海、深圳整体都是社会主义。这些指示完全适用粤港澳

大湾区内的广东全省。港澳基本法则明文规定：港澳特别

行政区“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，保持原有资本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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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”。邓小平同志也讲过：

若用社会主义统一香港，即使没有武力冲突也会出现混

乱，就会是萧条的香港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。因此，

广东省与港澳不会因同属一个大湾区，就改变了各自实

行不同制度的现实及其差异。湾区建设必须恪守：广东

任何地方或领域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；港

澳则要搞真正的资本主义。

其次，“两制”各自的优势都是完整的。香港物

流与供应链多元研发中心行政总裁黄广扬先生形容香港

制度仿如少林寺的“铜人阵”，各项特点“缺一不能竟

全功”，“不能‘斩件式’地将香港个别特点移到湾区

某个地方”，如放开港澳与广东省之间的边境、海关或

网络管制等，就会“背离相关内地法律，不容易也不适

当”。同理，内地包括广东省的独特优势也有“完整

性”。只以若干经济总量大、实力强的城市对接港澳，

是否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，

是否有利于带动同处沿海或港澳周边的省内其他城市加

入湾区建设，值得慎重考虑。粤港澳大湾区名称中的

“粤”，当指广东全省，而非若干城市。

二、分行“两制”的广东与港澳，都是湾区建设

的主场和主体。

首先，港澳回归前因由外国统治，于国家包括广

东省来说，只能是“客场”；即使如此，国家包括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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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仍充分利用港澳，那时我们对港澳是“主用”。回归

后的港澳，由于中央恢复行使了主权和全面管治权，对

国家包括广东省来说，就不再是“客场”而是“主场”，

现在又要“建设好”，我们对港澳就应当也必须是“主

建”了。

其次，湾区建设的主体，既有中央和中央涉港澳

和湾区建设部门，也有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辖各级党委

政府和全省人民，还有港澳特区政府和港澳全体居民。

湾区建设中，广东对港澳工作或与港澳合作，可否视为

湾区建设同一主体内的合作伙伴，不能视港澳为外国，

更不能视港澳特区政府和港澳居民“非我族类”。广东

省相比港澳，面积和经济体量都大，着眼于湾区建设大

局，在广东省内土地或水域上与港澳合作开发的项目，

可否不介意“管理权”或“权益”谁属问题。

三、湾区内港澳与广东的边境，既是“桥”也是

“墙”。

首先，边境连接两地，落实“两个建设好”就必

须使之成为沟通两地人财物合法往来、便捷畅通无碍的

“桥”。“桥”要无碍，就需明确：港澳不是外国。与

此不符合、不适应的，是否属于习总书记讲的“该改的、

能改的我们坚决改”的范畴。比如，对港澳回归前沿袭

到现在的各个领域将港澳视同外国的政策、法规或内部

规定，需否加紧清理一次，按照“国内境外”原则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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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调整。去年8月以来，国家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

“便于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”，有关部门表

示将陆续出台相关政策，有些将在湾区内先行先试，港

澳居民对此非常欢迎。对内地人财物进出港澳，如内地

居民因公因私往来港澳和因公常驻港澳、离退休党政干

部兼任港澳职务等政策中，视同出国或常驻外国的规定，

可否也要适当调整。

着眼于借重港澳助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而非定居

港澳，可否善用港澳特区护照，特别是中国护照中免签

国家地区最多的香港特区护照。因公常驻港澳时间，可

否不视为港澳基本法规定的“通常居住”。

其次，粤与港澳的边境划分“两制”，落实“两

个建设好”又必须使之筑成绝不能混淆或模糊“两制”

的“墙”：不可逾越、密实不漏。这属于习总书记讲的

“不该改、不能改的坚决不改”的范畴。触碰底线的人

财物和“黄赌毒”，都必须坚决挡在境外。“底线”就

是习总书记去年“七一”香港演讲时，公开宣布“绝不

允许触碰”的三条：危害国家主权安全，挑战中央权力

和基本法权威，利用港澳渗透破坏内地。

“墙”要密实不漏，还我们也须清醒看到：美英

在海外的最大商会和最大领事馆都在香港；香港是全球

情报中心。港澳基本法保护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港澳的经

济利益；美国和西方国家限制、围堵或压制中国，对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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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特别是香港与对内地包括广东省有着较大的不同。因

此，这道“墙”某种意义是也是对香港独特优势的一种

保护，是对香港在两制之间持续充分的发挥“桥”的作

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条件。

坚守“一国” 之本，善用“两制” 之利，粤港

澳大湾区建设必须恪守“两个建设好”确定的制度安排。

6






